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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  委员会的方案 程序和工作方法及委员会的文件  

 1.  关于大会 1999 年 12 月 9 日第 54/111 号决议第 8 第 9 和第 11 段 委员

会在题为 委员会的方案 程序 工作方法和文件 的议程项目 8 下审议了这一

问题 并将它提交扩大的主席团规划小组  

 2.  规划小组举行了四次会议 规划小组收到了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第六

委员会讨论专题摘要 E 节 题为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1  

 3.  规划组恢复了非正式的分期届会工作组和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2 

 4.  在 的第 次会议上 委员会审议并认可了规划小组的报告  

1.  长期工作方案  

 5.  委员会注意到规划组的报告 报告说 在工作方法上 应主席的要求 长

期工作方案规划组在一开始先确定了一些可能有用的课题 供进一步审查建议将

其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适当性 这些课题涉及国际法的各个重要方面 如

人权 环境 责任和条约等 经过进一步审查 工作组将课题清单压缩如下  

− 贪污腐败及有关行径所涉法律问题  

− 有组织跨国犯罪的管辖权问题  

− 国际组织的责任  

− 国际法破碎的危险  

− 集体安全权  

− 人道主义保护  

−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 个人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1  文件 A/CN.4/504  
2  两个工作组的组成情况 见上文第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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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庇护权  

− 驱逐外侨所涉法律问题  

− 侵犯人权的国际法律后果  

− 国际法中的不容歧视  

− 关于环境法的可行性研究 通过国际监管避免环境冲突准则  

− 预先防犯原则  

− 各国共享资源  

− 污染者付费原则  

 6.  选定的每一个专题都指定了一位委员从事可行性研究 以决定将其列入长

期工作方案的可能性  

 7.  委员会注意到规划组的报告 报告说 就选定专题的标准来说 工作组考

虑到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  3 第 238 段中的建议 议定应该遵循下列方

针  

− 专题应反映出各国在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  

− 专题应在国家实践上处于较高级的阶段 以便加以逐渐发展和编纂  

− 专题对于逐渐发展和编纂而言是具体和可行的  

− 委员会不局限于审议传统的专题 也应该审议反映国际法新动态和国

际社会所迫切关注的专题  

 8.  委员会同意规划组的结论 根据上述标准 在认真审查了对上述专题的初

步研究后 认为以下专题可列入长期工作方案  

1. 国际组织的责任  

2.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3. 各国共享自然资源  

4. 驱逐外侨  

5. 国际法破碎引起的危险  

 9.  建议列入委员会长期工作方案的专题简要说明 见本报告附件  

                                                 
3  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 补编第 10号(A/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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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委员会注意到 最后一个专题 国际法破碎引起的危险 与委员会到目

前为止审议的其它专题不一样 但委员会认为 这个专题涉及日益重要的与国际

法有关的问题 委员会可能为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作出贡献 委员会还注意

到 委员会对这个专题的工作方法和成果 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通常编纂

形式的范围 但的确属于委员会的权限 也符合委员会的章程  

 11.  委员会也注意到 在环境专题上进行的一些有益的初步研究 但委员会

认为 将环境法领域进一步工作的任何决定推迟到下一个五年期较为合适 具体

而言 在环境领域开展可行性研究 应采取较为全面的方针  

 12.  委员会还指出 有关贪污腐败和人道主义保护问题的两个专题 委员会

还须在下一个五年期进一步加以研究 但在本届会议上 委员会还不能提出将这

两个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案的建议  

2.  委员会今后届会的会期 性质和地点  

 13.  委员会注意到规划组关于上述问题的报告 根据委员会 1999 年报告第

935 至 937 段  4 中的详细说明 委员会认为 为了提高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和成

果 方便委员会的委员们出席会议 委员会下一个五年期的届会也应分为会期相

等的两期举行 原则上委员会应继续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但为了加强委员会与第

六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在其任务进行到一半时 可在纽约举行届会的一期或两期

会议  

 14.  此外 委员会重申它在 1996 年报告第 227 段中的看法  5 认为 在较

长的期间里 届会会期的问题与[其工作]安排问题有关系 如果采取届会分两

期举行的办法 可以在每年少于 12 个星期的会期内有效地完成工作 它认为

有充分的理由恢复到一年总共 10 个星期的老做法 但在任务特别的某些年份 如

有需要 则可延长至 12 个星期 因此 除非有涉及其工作安排的重大理由 因

而需要另作安排以外 在委员会今后执行任务的最初几年期间 届会会期应为 10

周 但最后几年期间则定为 12 周  

                                                 
4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正式记录 补编第 10号(A/54/10)  
5  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正式记录 补编第 10号(A/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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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5.  由于下届会议将是本五年期的最后一届会议 委员会认为 由于工作上

的需要 必须于 2001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 日和 7 月 2 日至 8 月 10 日 在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举行总共为期 12 周的分期届会  

C.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6.  布林莫尔 波拉德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

Pollard 先生在委员会 2000 年 7 月 28 日的第 2648 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的发言载

于该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17.  格哈德 哈夫纳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了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埃及的开

罗举行的 2000 年届会 并代表国际法委员会作了发言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代

表 该委员会秘书长瓦菲克 卡木勒大使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 卡木勒大使在委

员会 2000 年 8 月 10 日的第 2654 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的发言载于该次会议的简

要记录  

 18.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的代表拉斐尔 贝尼特

斯先生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 贝尼特斯先生在委员会 2000 年 8 月 11 日的第

2655 次会议上作了发言 他的发言载于委员会该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19.  国际法法院院长纪尧姆法官在委员会 2000 年 8 月 15 日的第 2658 次会议

上作了发言 他向委员会通报了国际法院最近的活动和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发

言后双方交换了意见 委员会认为 继续同国际法院进行这种交流十分有益  

 20.  2000 年 7 月 27 日 委员会委员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法律事务部的工作

人员就两个机构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  

D.  出席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代表  

 21.  委员会决定 由委员会主席山田中正先生代表出席大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  

 22.  此外 委员会还在 的第 次会议上 请 问题的特别报告

员 先生根据大会第 44/35 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 出席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  
 

--  --  --  --  -- 


